高阳县科工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
	序   号

	检查事项

	检查依据

	检查内容

	检查方式


	1
	辖区内盐业生产、批发、零售企业

	[bookmark: _GoBack]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26条、27条、28条、29条和第十条。
	未按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、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、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等等。
	定期市场巡查与不定期质量抽检相结合。



